
2 0 1 4 年 1 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 ． ，2 0 1 4

第4 3 卷 第1 期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 43，No． 1

中图分类号: J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 2014) 01-0094-( 08)

艺术产业的“寓教于乐”特征

李 艳

( 北京大学 中国画法研究院，北京 100087)

摘 要: 审美教育被普遍认为是艺术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艺术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产业化转变，如何协调艺术产业中艺术、审美、功利或市场经济效

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新时期审美教育的重要课题。通过对艺术产业中审美与功利、功
利与经济、经济与审美之间独特性和复杂性关系的分析，作者重新分析比较了艺术产业和艺术

事业中“寓教于乐”的差异性与一致性，指出“喜闻乐见”是实现艺术产业“寓教于乐”文化功

能的有效途径，重塑“喜闻乐见”是艺术产业中“寓教于乐”的目标，由此可以追溯作为一项基

本社会文化事业的艺术产业发展之直接目的和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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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教育功能自古就受到高度重视。在中

国，孔子以仁学为基础的“成于乐”和“游于艺”的

艺术观，将艺术看作是造就“仁人”的重要途径。
在西方，柏拉图“理想国”建构的重大使命之一便

是国家保卫者或统治者自身的教养，这是西方所

谓人性教养或教化( paideia) 的理论滥觞。而且，

柏拉图认为，教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诗和艺术在这

种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由于艺术的审美功

能是艺术自身最本质的功能，艺术的认识功能和

道德教育等功能都要通过审美功能才得以实现，

所以，如何把价值( 真与善) 教育功能“寓于”审美

娱乐之中，就被普遍认为是发挥文艺之社会教育

作用的重要途径。古罗马的贺拉斯较早地在其
《诗艺》中揭示了“诗”所具备的功用和娱乐双重

功能，即所谓的“寓教于乐”功能。“教”指文艺的

思想品德教育，“乐”指文艺作品通过其艺术表现

形式在表达特定文学艺术内涵和情感取向时所产

生的审美娱乐效应。贺拉斯“寓教于乐”的文艺

观影响深远，“教”与“乐”在文艺作品中的高度契

合和统一至今仍是衡量优秀艺术作品的基本标

准，也是开展审美教育的不二法门。中国现代著

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

名论断，提倡通过美育来开拓现代中国社会———
作为一个无国教而重伦理道德的“道德文明古

国”———重建社会教养文化的新路，主张通过讲

授美学、艺术和艺术史等课程，甚至亲手创建成立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书法研究社等

机构来致力于艺术教育亦即美育的高等教育体制

建设。这不仅对 20 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教育和新

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是中国现代

教育史上一项具有文化战略意义的创新之举。
今天，不仅音乐、美术等艺术实践教育已经在

中国蓬勃发展，而且美学理论课程也已进入高等

教育的课程体系，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借助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

越多的普通大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媒介欣赏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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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艺术作品，艺术已然脱下曾经神秘的面纱，

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然而，随着艺术

产业化浪潮的快速崛起，不仅出现了片面追求市

场效益而忽略审美水准、甚至降低审美标准的艺

术生产行为，使艺术这一旨在满足人们精神审美

需求的创造性活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沦为满

足人感性欲望的工具和财富创造的媚俗之手，从

而削弱了本应借助现代传媒而扩大的艺术审美教

育的精神力量; 而且还导致了艺术消费者鉴赏能

力退化、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匮乏，以至于享乐主

义盛行的消极文化后果。本文通过重新厘清艺术

产业中审美与功利、功利与经济、经济与审美之间

独特而复杂的关系，进而比较分析艺术产业与艺

术事业中“寓教于乐”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艺术产

业中的“喜闻乐见”与“寓教于乐”的独特关系，指

出艺术产业发展的直接目的和终极目标，并重新

确证“寓教于乐”作为实现艺术事业终极目标的

重要途径这一基本观点。

一、艺术产业中审美与诸功利价值

关系的独特性

在艺术产业化阶段，原本超越物质功利、用以

满足高层次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被作为特殊商

品投入到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物质再生

产之中。艺术产业中审美与经济的这种直接联系

往往造成一种误解，认为艺术产业的目的就是实

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

功利性的活动，此时的审美仿佛不再是超功利的，

这就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和美学界长期占据

主导地位的“审美超功利”的既定观点形成巨大

反差，并对我们今天理解艺术产业的审美教育功

能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 究竟该如何理解或重新

解决艺术产业中审美与功利或者经济与艺术之间

的关系?

无疑，现代艺术产业中的审美活动在保持其

超功利特性的同时，也与功利因素发生了直接的

内在关联: 一方面，人们对实用功利价值的追求并

不直接依赖于审美对象的实存，因为艺术作品并

不能直接满足人们肉身的物质需要。就此而言，

即使是在现代艺术产业活动中，人们在欣赏艺术

作品时所从事的审美活动仍然保持其超功利性的

一面。可另一方面，虽然艺术产业活动并不直接

依赖于审美对象的实存，但不等于这种依赖关系

就完全不存在。毋宁说，它们实际上间接地依赖

审美对象的实存。一件艺术作品虽然不能直接满

足人们的物质功利需求，却可以通过市场流通转

化为货币这种一般价值等价物，成为可交易的价

值，人们通过货币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经过这

一市场化的交易过程，原本超越物质功利价值、用
以满足高层次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便作为一种

特殊商品进入并转化到以实现经济价值为目的的

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活动之中，完成了艺术作

品进而是艺术本身的商品物化的价值转化。于

是，审美便不再只是单纯通过艺术欣赏而获得精

神上的愉悦，而是构成以获取市场价值或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艺术产业化或艺术作品再生产活动中

的一种市场化或产业化要素。这就是艺术产业中

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独特性，也即艺术产业中的审

美既具有超功利性，又衍生为具有功利价值的特

殊商品，与物化商品价值发生了一种真实可测的

内在性价值关联和价值转化关系。
由是，艺术产业便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

的特殊经济活动，因此也要以获取市场经济价值

并使之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直接目的。并且，

由此获取的经济价值中的一部分也要用来满足那

些从事艺术产业活动的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若是

我们仅从狭义的角度即物质上的实用利益来理解

“功利”的含义，也就是“那些在维系肉体生命、满
足生理需求方面‘有用’的东西，不包括那些在维

系精神生命、满足精神需求方面‘有用’的东西，

亦即不包括那些在真、善、美、信等领域‘有用’的

东西”，［1］艺术产业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应该说就

是功利性的。然而，在艺术产业创造的经济效益

中，用来满足艺术产业者物质生活需要的功利性

部分明显只能占一定的比重，而不可能构成其全

部内容。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艺术产业工作者的

个人，还是从事艺术产业活动的企业，或是一个地

区、一个国家的整体艺术产业，都不可能把所获得

的经济效益与满足物质功利需要当作艺术产业的

全部目标或惟一目的，而必须保留其内在固有的

艺术审美特性或固有的超功利精神品质，否则，所

谓艺术产业就会被混同于其他产业而失去特殊

性。当前，各国把艺术产业当作经济活动发展的

一个根本目的，其实不止于赚钱营利，而是通过做

强文化本身来构建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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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将艺术和

艺术作品转化为具有公共文化影响力的话语符号

或话语表达方式，以最终通过话语权力的公共建

构和有效运用来实现审美价值的社会建构和提

升。艺术产业活动的这一根本性目标显然不应被

看成是直接功利性或纯粹物质的，这是目前我们

了解和把握文化艺术产业化实践本质特征所不可

遗忘的关键要义。
可见，在艺术产业化进程中，经济与艺术或者

功利与审美之间呈现出一种既相互冲突又辩证统

一的内在张力。两者的冲突体现为: 一方面，现实

的艺术产业运行常常因市场经济压力而不得不把

艺术产品的( 市场) 经济效益作为优先的价值考

量，因而往往容易忽略艺术本身的审美要求和艺

术特性。易言之，市场对艺术品作为可交易商品

的市场齐一性和商品标准化的商业化要求，同艺

术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个性化、风格化及非物质性

的精神风格追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

在紧张。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艺术品市场，还是在

一般文化流行商品交易中，真正缺乏审美价值和

卓越艺术风格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又难以创造出较

高的市场价值和较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作为大化

流行的时尚化艺术作品与作为经典流传的典藏式

艺术作品之间，同样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
然而，这种内在张力并非现代艺术产业活动

的全部关系内涵，倘若如此，所谓的艺术产业化也

就成为空话了。使艺术产业化得以可能，正在于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艺术审美与经济功利

的联姻和“共谋”提供了一种联手共赢的渠道或

路径: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对资源分配及其市场价

格的自动调节机制，使得一切具有资源紧缺性的

产品和产品制作都能自然地获得超高的市场价格

和商品价值，“稀者为贵”的自然法则———这正是

市场( 商品) 交易机制得以自发 生 成 的 自 然 法

则———为那些卓越稀罕的艺术产品赋予了同样卓

越和珍贵的市场价值。其次，现代市场对商品的

市场信用度( 即所谓“品牌效应”和“名牌效应”)

和市场占有能量( 即所谓“市场潜力”和“市场扩

展”) 的标准化和创新力的要求，使得一切具备品

牌效应和时尚特点的产品都能获得较高的市场交

易价值，因而成为高效率的市场商品。最后，市场

自身巨大的“平整化”和扩张性使得一切具有商

品特性的产品和行为都可能成为高效益的物化价

值，成为普遍可交易的特殊商品。
市场经济的上述三种机制或特点，成就了现

代社会艺术产业化的奇迹，竟然使经济与艺术或

功利与审美两类原本充满内在紧张的文明元素结

成了一种现代联盟，产生了一种社会价值的统一

性。两者的统一性体现在: 经济的高投入有助于

创作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物质条件的丰富为艺

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平台，自

由创作时间、先进的技术手段或方式以及更重要

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给艺术家提供的崭新的生

活经验和艺术灵感，都大大激发了艺术审美价值

的创造性建构; 同时，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又能激活

艺术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产生前所未有

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效益。从艺术本体论角度看，

艺术产业中的艺术作品与经典的纯艺术作品之间

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艺术产业中所产生和

流行的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艺术作品本应是最优

秀的纯艺术作品。正是由于它们能够带给人们更

强烈的审美愉悦，才能实现其更高甚至超高的经

济价值，从而带动艺术产业链其他相关环节的活

跃发达，从而推动艺术产业整体的繁荣发展。实

践证明，只有真正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商品

才能够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忽视艺术和审美本

身所特有的规律而仅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和规划艺

术产业的发展，无异于将艺术产业等同于一般的

产业经济，其结果不仅让艺术和审美在经济活动

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优势，而且也最终影响艺术

自身的社会发展。当艺术产业大规模地把艺术作

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时候，正是通过人类审美

的共通感和审美价值认同来实现艺术商品的经济

价值。艺术产品消费的实质并不是艺术商品的物

质形式，而是由这种物质形式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和审美意义。艺术产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产业，

正是由于它是以艺术为核心，以审美为灵魂。可

见，审美因素是艺术产业的主导因素，以审美为标

准、以艺术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品生产始终是艺术

产业的价值源头。厘清艺术产业中审美与功利、
功利与经济、经济与审美之间的独特关系，有助于

说明艺术产业所具有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及“寓

教于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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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产业与艺术事业中“寓教于乐”
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审美和艺术活动具有“寓教于乐”的特征，正

是由于人们只有通过“喜欢听，乐意看”［2］才能实

现艺术审美教育的目的，所以“喜闻乐见”也就成

为与“寓教于乐”密切相关的审美要素。不断创

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由此成为

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然

而，当艺术形成产业运行时，由于艺术与经济之间

的联系更加直接和密切，审美与功利、经济与艺术

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这也使原本在艺术事业

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艺术的“寓教于乐”特征在现

实产业经济运行中遇到了新的问题。
众所周知，艺术事业所关注的主要是艺术本

体以及艺术各种社会功能的实现。在现实生活

中，艺术最为主要的三个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

和道德教育功能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
由于艺术的审美功能是艺术自身最本质的功能，

并且也包含着艺术的认识功能和道德教育功能，

后两者总要通过艺术的审美功能才能实现。马克

思主义美学认为，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人类

历史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在于通过

历史前进的历程去不断揭示人自由创造的历程，

促进人类个性和自由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艺术

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所以艺术事业的发展一

直被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贺拉斯

的“寓教于乐”被认为是实现艺术道德教育功能

的有效途径，受到高度重视。当艺术形成产业运

行时，虽然艺术本体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

要改变———即艺术产业中所涉及的艺术，一方面

具有审美的超功利特征和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又与经济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并间接地带

来功利性效果，但在艺术产业中艺术本体仍然是

产业的核心，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仍然是经济价

值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否则，艺术产业也就不能称

其为“艺术”之产业了。因此，艺术的产业化不仅

不能也不应削弱艺术原有的道德教育功能，反而

使艺术本体的各种价值通过现代传媒的推广得到

最大化实现，使其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途径，“寓教于乐”也就必然成为艺术产业中衡量

优秀艺术产品的重要标准。

然而，艺术之为产业与艺术之为事业毕竟是

迥然有别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体现在艺术本

体是否与经济活动和经济价值具有一种直接的联

系，是否将创造经济财富作为艺术生产的直接目

的甚或惟一目的。艺术产业与艺术事业之间的这

种差别也影响到艺术的“寓教于乐”特征。艺术

事业提倡艺术作品的“寓教于乐”只涉及艺术本

体的艺术性和受众的审美能力、审美标准; 而在艺

术产业中，艺术产品的“寓教于乐”就不仅涉及上

述因素，还涉及经济因素。在艺术产业阶段，艺术

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分中有合”的发展特

点，其中，所谓“分”是指艺术产业中的艺术仍然

具有自身的超功利性，主要依据艺术自身的审美

品质而存在和发展; 所谓的“合”则是指艺术产业

中的艺术又必须通过产业化的过程，重新与经济

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与市场的经济活动内在地

勾连起来。一方面，在艺术产业中，生产相对复杂

的艺术产品如歌剧、话剧、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和

网络游戏等，都离不开巨额资金的支持; 另一方

面，虽然艺术消费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艺术鉴赏活

动，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商品交

易行为，消费者若要达到自我方便的艺术欣赏目

的，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实现。因此，在艺术

消费过程中，艺术鉴赏是内容和本质，购买行为是

手段和途径，只有通过购买等经济活动才能达到

这样的自主个性化的审美目的。消费者在艺术商

品的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性，因而不再是单向灌

输的传递模式，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选择，这对于

实现艺术之“寓教于乐”的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
艺术产业中“寓教于乐”的独特性，集中体现

在“喜闻乐见”对实现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起

的关键作用。“喜闻乐见”是艺术产业得以实现

其经济( 市场) 价值的基础，同时又是艺术产品之

审美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志，因而它在艺术产业的

整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直接关系到艺术

“寓教于乐”的实现。在当前艺术产业运行中，

“喜闻乐见”在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存在

着明显的冲突。例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

络游戏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新兴的“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它不仅可听、可视，而且可亲身参与和

体验。然而，网络游戏之审美价值体系的构建与

经济价值的实现，却在市场运营中呈现明显矛盾:

人们只有对网络游戏上瘾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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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游戏中消遣，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增加其对网络

游戏的消费才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而这种

沉迷，特别是以暴力和性为主题的网络游戏的沉

迷，又给审美价值的建构带来巨大的灾难。又如，

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降低其艺术产品的

审美标准，通过各种感官刺激来引起消费者的感

性欲望，用低俗的艺术作品吸引消费者，或是为了

迎合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而创作出缺少审美创意的

媚俗作品。虽然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看，这种

令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不存在矛盾，无论

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在其中获得了各自的所

需。然而，从社会的整体发展看，这种“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不仅扭曲了艺术本体，而且也远

离了艺术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喜闻乐见”是实现艺术产业中

“寓教于乐”的途径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由于艺术产业是一种

以艺术本体为核心的产业化经济活动，所以，优秀

的艺术产品就构成了艺术产业的核心要素，艺术

原有的“寓教于乐”的功能不仅依然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而且正是产业经济模式的运行增强了艺

术生产和艺术消费之间的互动，使艺术消费成为

艺术生产的内在动力，“寓教于乐”也从单向输出

转变为双向互动。这一特点使“喜闻乐见”具有

了特殊的意义，成为艺术产业中“寓教于乐”实现

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艺术产业的传播方式便

捷、传播速度快速等特点，也使得“寓教于乐”的

效果更加明显，若运用得当将更有利于社会的美

育建设。
艺术消费是人类特有的以满足精神审美需求

为目的的审美活动，也是艺术产业中艺术生产的

归宿，它是一个不断向艺术生产提出新的消费需

求的过程。与艺术事业相比较，民众对艺术的欣

赏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消费者自己出资购买。
艺术产业是通过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来满足其精神

需求，消费者在艺术商品的选择上更具有主动性，

不再是单向灌输的传递模式，而是一种互动的双

向选择。在艺术消费的过程中，若是消费者得到

了认为与之付出的费用相一致的审美愉悦和艺术

享受，消费者会认可这一消费活动; 若是付出的费

用与得到的审美感受不一致或相去甚远，消费者

就会表达不满。从这一点看，艺术产品的交换原

则与其他物质产品遵循的交换原则在本质上是一

样的。物有所值，是每一个消费者都渴望的一种

交易公平。只有消费者完成了艺术消费，艺术产

业中的财富创造过程才得以完成。因此，在生产

过程中就已经将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因素贯穿

于产品之中，从而确保其产品的市场交易价值或

经济效益，只有消费者认可艺术产品的审美价值，

才会完成消费活动，才能创造经济财富。所以，

“喜闻乐见”的艺术产品不仅是消费者关心的重

点，更是生产者关注的核心，两者在艺术产业的经

济运行模式中都为了各自的需要将“喜闻乐见”
作为共同的基点和目标。
“喜闻乐见”集中反映了艺术产业中喜欢听、

乐意看的艺术产品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因而

是艺术产业中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一个人的审

美修养和审美品味可以通过他所“喜闻乐见”的

艺术作品得以体现; 在艺术产业中，各产业链环节

的审美价值标准和审美价值取向也可以通过“喜

闻乐见”的艺术产品得到突出的体现。艺术作为

人类心灵最活跃、体验最丰富的一种创造物，承载

了艺术家对人生、生活的理解，并且还要将这些精

神信念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给他人。艺术创作是

艺术生产的基础和核心，是创作主体根据自己对

艺术和人生等的理解，能动地反映、表现和再现社

会生活的过程。因此，艺术创作过程首先是艺术

家自身实现审美的过程，艺术家自身的审美价值

取向直接影响到艺术产品的格调、品质和境界。
当然，参与到产业化中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

不仅要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还要考虑到消费者

审美需求的满足，以实现艺术产品的经济价值。
艺术家首先要通过产业化的运行使自己的艺术作

品实现经济价值; 而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艺术家

就要关注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和审美需

求，就要考虑到艺术受众的“喜闻乐见”因素。另

一方面，艺术消费是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之间通

过欣赏艺术作品或参与艺术活动所达到的满足主

体精神审美需求的过程，是以主体在艺术欣赏实

践中所形成的审美能力为前提的。在主体的消费

过程中，主体自身的审美眼光、审美趣味、审美能

力和审美经验起决定性作用。艺术消费者选择什

么样的艺术产品进行消费，也集中反映了其“喜

闻乐见”的审美趣味。因此，“喜闻乐见”不仅成

89

第 1 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为艺术产业中经济价值实现的基石，同时也成为

艺术产业中审美价值的体现。

四、重塑“喜闻乐见”是艺术产业中

“寓教于乐”的目标

审美在艺术产业中主导地位的最重要表现是

审美价值的建构。艺术消费不是一种消极和被动

的需求，而是建立在一种吸引力之上且与人们的

审美趣味和独立意识相联系的消费过程。艺术消

费构成了艺术生产的内在动力，并不断地产生新

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艺术消费也创造出新的审

美主体。艺术产业当然要创造经济效益，但由于

它是以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为核心并向社会提供

精神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特殊产业，所以，如何通过

艺术的产业化运行，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使精神性

的思想文化得以传播和交流，满足广大人民的审

美性精神需求，尤其是构建起正确的审美标准和

核心的审美价值体系，乃是一个具有十足现代性

意味的艺术实践课题。重塑“喜闻乐见”，切实地

提高艺术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也因此成为艺术产

业中“寓教于乐”的目标。
由于艺术消费具有可以创造出新的审美主体

这一重要特性，使艺术产业对其艺术生产环节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无论是艺术事业还是艺术

产业的核心都是优秀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但

是，由于艺术产业还肩负着经济财富的创造或实

现其经济价值的现实使命，这就对艺术产品的艺

术性提出了更高甚至是较为特殊的要求。因为，

在艺术产业中，现代艺术消费具有了更大的主动

性，消费者更加关注自己在消费过程中所体会的

审美愉快是否与所支付的费用相一致; 也就是说，

消费者对艺术作品选择的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只

要是消费者愿意，他可以购买任何一种所喜欢的

艺术形式的产品，这种产品可能是高雅的也可能

是低俗的。因此，若要完成艺术产业中对“喜闻

乐见”的引导，就必须提高艺术生产中“寓教于

乐”的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艺术产品

的艺术性和教育性的融合与提升。若为了片面追

求经济效益而忽略或降低艺术产品的审美标准，

甚至通过感官刺激来引起消费者的感性欲望，用

低俗的艺术作品吸引消费者，从而创作出缺少审

美创意的媚俗作品的行为，不仅不能使审美在艺

术产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优势，阻碍艺术

产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艺术原本具有的

“寓教于乐”的特征，消解了艺术的思想道德教育

功能。可见，艺术产业中的“寓教于乐”是通过艺

术生产引导“喜闻乐见”，这就对艺术生产中的艺

术产品的艺术性和教育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艺术消费是指通过艺术市场中介，以购买艺

术商品或艺术体验的形式来实现的艺术欣赏的过

程。艺术消费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的、
建设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制约甚至规定了审

美再生产的水平和方向。由于艺术消费过程是建

立在消费者的价值尺度之上，是以消费者的选择

为前提的，因此，审美消费总是基于消费者不同的

审美需求，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不断相互作用，在

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也在对消费者进

行着审美心理的重构和改造。审美消费的精神再

生产过程大致有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种是从审美

消费中认知社会。这类消费所借助的是艺术的认

识功能和教育功能，通过艺术的形式深入到审美

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中，对艺术对象所包含的政

治、经济、历史与文化价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通过反思与观照以及审美性的认识与发

现来不断地认识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第二种

是在审美消费中完善人格。人的内在要求与现实

条件的矛盾导致了活动主体的双重人格。一方面

是现实人格，体现为某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既要适

应环境又要能动地改造环境; 另一方面是理想人

格，体现为更高的发展要求。理想人格总是不断

地鼓舞和激励现实人格，促进现实人格的完善和

超越。从人类艺术史的发展来看，优秀的艺术作

品多以理想的人格模式对人类进行启蒙、引导和

激励，艺术消费不断地促使消费者根据这种价值

内涵来进行自身的转换和对比，从而获得认知上

的理解和精神上的启迪。
可见，“喜闻乐见”是民众的心声，是审美价

值的标志，是实现经济价值的基石，更是艺术产业

健康发展的保障。审美消费的精神再生产过程其

实也就是对“喜闻乐见”进行一种提升和建设的

过程，在这种提升过程中艺术的“寓教于乐”功能

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正是受到了美育的影

响，“喜闻乐见”才成为一种动态，其内涵和层次

才不断地变化。因此，在艺术产业中，“寓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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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通过艺术消费提升“喜闻乐见”。

五、发展艺术产业的直接目的与终极目标

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如杜威所说:

“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的媒介，而这种媒介特别

适合于某一种交流。每一种媒介都表述某种用任

何其他的方式都不能这么好、这么完整地表达的

东西。”［3］今天，科技的进步促使新的艺术门类诞

生，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动漫电影和

网络游戏等新兴艺术门类综合了以往艺术门类的

特点，在审美价值建构方面越来越表现出优越性，

不仅为创作出更多令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产

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也为进一步充分发挥

文艺的“寓教于乐”功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契机。
为了更好地说明艺术产业的“寓教于乐”特征，有

必要对发展艺术产业的直接目的和终极目标进行

区分。艺术虽然产业化运行，但是由于艺术产业

是作为一种以审美为主导的特殊产业，因此，创造

经济财富只是艺术产业发展的直接目的而非最终

目标; 艺术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艺术的产

业化运行，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完成审美价值

的建构，使消费者在艺术消费的过程中建立起审

美价值的健康标准，进而实现道德人和道德国家

的建设。
1. 财富创造是艺术产业的直接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全球文化的

融通，非物质性的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此

时，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能，大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性

的特点，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越发密切。在艺

术产业中，艺术与经济的直接联系集中表现在以

纯艺术为核心的价值链增值过程中，艺术产业的

范围也从最初对书画和雕塑等艺术品的经营逐渐

扩大到以采用艺术形式作为主要载体来传播思想

文化的各个行业。由于创意行为具有艺术创造的

鲜明特点，所以在西方国家里艺术产业正以文化

创意为核心，依托高科技手段，呈现出一种集群化

的增 长 方 式。例 如，“美 国 电 影 产 量 占 世 界 的

7%，却占据着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 75% ; 美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物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

书出口国; 世界上著名网站 100 多个，其中 94 个

在美国。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书籍、体育、娱

乐等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4］艺术这一具有超

功利性的审美形式，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运行。
本来已经超越了物质功利基础、用以满足更高层

次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就被作为特殊的商品投

入到以经济价值为目的的物质生产之中。艺术不

仅通过政治、法律、伦理、宗教和哲学等中间环节

与经济发生间接联系，而且还通过产业运行的方

式与经济发生了直接的关联。
艺术与经济的这种直接联系往往造成一些误

解，认为发展艺术产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

财富; 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增加，艺术产业在

财富创造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潜力也越发彰显，于

是就出现了过分追求经济价值而忽略审美价值甚

至扭曲艺术本体的艺术生产行为，从而严重地影

响到艺术的各种社会功能的实现，使其“寓教于

乐”的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厘清艺

术产业中财富创造与审美价值建构之间的关系，

是保障艺术产业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正是因为

艺术本体具有思想道德教育等功能，所以当它形

成产业运行时，无论其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如何紧

密，财富创造也只能是艺术产业发展的直接目的

而并非终极目标。
2. 审美价值建构是艺术产业的终极目标

康德曾对“人是什么”的问题做了这样的回

答:“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

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

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 animal
rationabile) 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

( animal rationale) 。”［5］因此，在他看来，人是能够

通过自己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把自己从潜在的

理性动物变成现实的理性动物的。席勒更是认

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

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6］孔子则早

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 来说明

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首先要学《诗》，从《诗》中学

习做一个君子所必要的有关政治、伦理和历史方

面的各种知识。但学《诗》只是修身的开始，最后

的完成还在于乐，即通过乐的学习来造就一个完

全的人。在这里孔子肯定了艺术对于人性的感染

陶冶作用。
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载体形式，在文化

创意产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对文化的

传播还是对创意的表达都起到影响人的价值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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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作用。正是由于艺术对人性的建设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使得艺术形成产业后也必然成为

众多产业中传播精神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最有

利途径。由于人们在艺术产业中所消费的并不是

艺术商品的物质形式，而是由这种物质形式承载

的精神性内容，高质量的审美也就由此成为艺术

产业的价值源头。可见，艺术产业作为一种以审

美为主导的特殊产业，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通过

艺术的产业化运行，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完成

审美价值的建构，使消费者在艺术消费的过程中

建立起健康的审美标准。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所

具有的“寓教于乐”特征起到了积极的建设和推

动作用。正是通过艺术产品的“寓教于乐”重新

塑造了“喜闻乐见”，并通过“喜闻乐见”的提升达

到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的提高，最终完成审美价

值和思想道德的建构。
综上所述，艺术实践活动之所以在艺术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审美

价值的现象，其根源还在于没有充分厘清艺术产

业中审美与功利、功利与经济、经济与审美之间的

独特关系，从而导致了对发展艺术产业的直接目

的和终极目标之间差别的模糊认识，并间接影响

到艺术产业中艺术产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在

内的各种社会功能的实现。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

出，艺术产业中的审美与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相互

促进、双向共赢。艺术产业化的形成也并没有削

弱艺术原本具有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 恰恰相反，

现代传媒传播方式便捷、传播速度快捷的特点，正

为艺术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各种社会功能创造了最

有利的条件，使艺术的“寓教于乐”特征成为实现

艺术产业终极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可见，发展

艺术产业的关键在于文化与艺术本体的建设，只

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够真正带动文化产业

和艺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思考如何创造出更大

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艺术产业

所肩负的精神价值的传播与推广，以及如何通过

产业化运行来建立审美价值体系，从而为推动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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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Teaching in Happiness”of Art Industry

LI Yan
( Academy of Chinese Painting Ｒ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7，China)

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 of ar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t
production and its spreading mode，the coordination of art，aesthetics，and uti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is the focu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utility，utility and economy，econo-
my and aesthetics，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enjoyment”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alizing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teaching in
happiness”and rebuilding“enjoyment”is the aim of“teaching in happiness”of ar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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